
附件1
[bookmark: 打印份数]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有关婚姻登记规定的通知
[bookmark: 文号]（民发〔2020〕116号）
[bookmark: 内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民法典》规定，对婚姻登记有关程序等作出如下调整：
    一、婚姻登记机关不再受理因胁迫结婚请求撤销业务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因此，婚姻登记机关不再受理因胁迫结婚的撤销婚姻申请，《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四条第三款、第五章废止，删除第十四条第（五）项中“及可撤销婚姻”、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中“撤销受胁迫婚姻”及第七十二条第（二）项中“撤销婚姻”表述。
    二、调整离婚登记程序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第一千零七十七条和第一千零七十八条规定，离婚登记按如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共同到有管辖权的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证件和证明材料：
1.内地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中国驻外使（领）馆颁发的结婚证；
    2.符合《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
    3.在婚姻登记机关现场填写的《离婚登记申请书》（附件1）。
（二）受理。婚姻登记机关按照《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有关规定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材料进行初审。
申请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一本结婚证丢失的，当事人应当书面声明遗失，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另一本结婚证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申请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两本结婚证都丢失的，当事人应当书面声明结婚证遗失并提供加盖查档专用章的结婚登记档案复印件，婚姻登记机关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上述材料受理离婚登记申请。
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初审无误后，发给《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附件2）。不符合离婚登记申请条件的，不予受理。当事人要求出具《不予受理离婚登记申请告知书》（附件3）的，应当出具。
（三）冷静期。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并向当事人发放《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之日起三十日内（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的次日开始计算期间，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遗失的可不提供，但需书面说明情况），向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并亲自填写《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书》（附件4）。经婚姻登记机关核实无误后，发给《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确认单》（附件5），并将《离婚登记申请书》、《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书》与《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确认单（存根联）》一并存档。
自离婚冷静期届满后三十日内（自冷静期届满日的次日开始计算期间，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双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四）审查。自离婚冷静期届满后三十日内（自冷静期届满日的次日开始计算期间，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双方当事人应当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十五条第（四）至（七）项规定的证件和材料，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
婚姻登记机关按照《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七条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执行和审查。婚姻登记机关对不符合离婚登记条件的，不予办理。当事人要求出具《不予办理离婚登记告知书》（附件7）的，应当出具。
（五）登记（发证）。婚姻登记机关按照《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十八条至六十条规定，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离婚协议书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各一份并自行保存，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在当事人持有的两份离婚协议书上加盖“此件与存档件一致，涂改无效。××××婚姻登记处××××年××月××日”的长方形红色印章并填写日期。多页离婚协议书同时在骑缝处加盖此印章，骑缝处不填写日期。当事人亲自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原件存档。婚姻登记机关在存档的离婚协议书加盖“××××婚姻登记处存档件××××年××月××日”的长方形红色印章并填写日期。
    三、离婚登记档案归档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按照《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规定建立离婚登记档案，形成电子档案。
归档材料应当增加离婚登记申请环节所有材料（包括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和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的所有材料）。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宣传培训。要将本《通知》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将更新后的婚姻登记相关规定和工作程序及时在相关网站、婚姻登记场所公开，让群众知悉婚姻登记的工作流程和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做到便民利民。要抓紧开展教育培训工作，使婚姻登记员及时掌握《通知》的各项规定和要求，确保婚姻登记工作依法依规开展。
（二）做好配套衔接。加快推进本地区相关配套制度的“废改立”工作，确保与本《通知》的规定相一致。做好婚姻登记信息系统的升级，及时将离婚登记的申请、撤回等环节纳入信息系统，确保与婚姻登记程序有效衔接。
（三）强化风险防控。要做好分析研判，对《通知》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要有应对措施，确保矛盾问题得到及时处置。要健全请示报告制度，在《通知》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和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民政部。
    本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关于印发<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的通知》（民发〔2015〕230号）中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民 政 部                               
2020年11月24日
  





附件2

离婚登记申请书
        （受理编号：区划代码+四位年份+六位流水号）
    
    男方姓名：________________国籍：_______ 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常住户口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
    女方姓名：________________国籍：_______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常住户口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
我们于_____年___月___日，在___________登记结婚，结婚证字号____________现因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请离婚。
我们双方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双方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上述申请内容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并按指纹）: ________     _____年___月___日

申请人（签名并按指纹）: ________     _____年___月___日


受理人（ 签     名 ）：________     __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3

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一）
（存根联）NO：区划代码+四位年份+六位流水号

男方姓名_____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女方姓名_____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双方于_____年___月___日在本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协议离婚。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如无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的情形，双方应于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日期间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婚姻登记处（印章）                                                       
                   _____年___月___日




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二）
     （第二、三联）NO：区划代码+四位年份+六位流水号

（男女双方姓名）：
    你们于_____年___月___日，向本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的离婚登记申请事项已受理。
自离婚登记申请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离婚的，可以向本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双方应当持申请时所携带的有效证件（原件）、离婚协议、本回执单以及相关材料，于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日（法定工作日的办公时间），共同到本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在上述期间内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咨询电话：
                    
                  
  ×××婚姻登记处（印章）                                                       
               __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4

不予受理离婚登记申请告知书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你们于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向本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离婚登记申请，因欠缺下列□中划√的要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予受理离婚登记申请。
□非双方自愿；
□未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
□双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离婚登记申请；
□男/女方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或者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的；
□本婚姻登记机关不具有管辖权；
□缺男/女方户口簿；
□缺男/女方身份证；
□缺男/女方结婚证或者相关证明材料；
□男/女方身份证不在有效期内；
□男/女方常住户口迁出后未重新落户；
□男/女方身份证与户口簿上的姓名、出生日期不一致；
□其他（注明原因）。
                  
  ×××婚姻登记处（印章）                                                       
               __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5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书
              （NO：区划代码+四位年份+六位流水号）
   
    申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国籍：_______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 
常住户口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方姓名：_________________国籍：_______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号码：___________ 
常住户口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于_____年___月___日向_____婚姻登记处提出离婚登记申请，现因下列□中划√的原因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未协商一致；
□男女双方自愿维持婚姻关系；
□本人/对方不愿离婚；
□其他（需注明具体原因）。


申请人：________                  受理人：________
（签名并按指纹）                       （签名） 
 ______年___月___日               ______年___月___日

—2—

附件6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确认单（一）
（存根联）NO：区划代码+四位年份+六位流水号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向本婚姻登记机关提出撤回与另一方（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的离婚登记申请（NO：区划代码+四位年份+六位流水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申请人符合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的条件，其于_____年___月___日提出的离婚登记申请正式撤回，离婚登记程序自此终止。


  ×××婚姻登记处（印章）                                                       
                  年   月   日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确认单（二）
    NO：区划代码+四位年份+六位流水号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向本婚姻登记机关提出撤回与另一方（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的离婚登记申请（NO：区划代码+四位年份+六位流水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申请人符合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的条件，其于_____年___月___日提出的离婚登记申请正式撤回，离婚登记程序自此终止。


                ×××婚姻登记处（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7
离婚登记声明书

    我们双方自愿离婚，谨此声明：
    男方姓名：__________________国籍：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民族：______职业：___________
文化程度：________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住户口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方姓名：_________________国籍：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民族：______职业：____________
文化程度：________身份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住户口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于____年___月___日登记结婚，结婚证字号：_______
________________，离婚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于____年___月___日提出离婚登记申请，现离婚冷静期届满，我们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且共同签订了离婚协议书。
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名并按指纹）:__________      ____年___月___日
声明人（签名并按指纹）:__________      ____年___月___日
监誓人（ 签      名 ）:__________      ____年___月___日
（注：声明人签名须在监誓人面前完成）

附件8
不予办理离婚登记告知书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你们于_____年___月___日到本婚姻登记机关正式办理离婚登记，因欠缺下列□中划“√”的要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不予办理离婚登记。
· 非双方自愿；
· 双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离婚登记；
· 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未达成书面协议；
· 男/女方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 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或者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的；
· 本婚姻登记机关不具有管辖权；
· 缺男/女方户口簿；
· 缺男/女方身份证；
· 缺男/女方结婚证；
· 缺男/女2寸单人近期半身免冠照片____张；
· 男/女方身份证不在有效期内；
· 男/女常住户口迁出后未重新落户；
· 男/女方身份证与户口簿上的姓名、出生日期不一致；
· 其他（注明原因）。
                  
                ×××婚姻登记处（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9

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
	申请人姓名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份证件号码 
	
	

	国      籍
	
	

	民族
	
	

	职业
	
	

	文化程度
	
	

	离婚原因
	

	提供证件材料
	

	审查意见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离婚证字号
	

	离婚证印制号
	
	

	承办机关名称
	

	登记员签名
	年  月  日

	当事人领证
签名并按指纹
	男方：

年   月   日
	女方：

年   月   日

	备注
	


当事人照片：	

附件10

 《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遗失声明

    本人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
    我于_____年     月     日，在            婚姻登记处申请离婚登记，现因保管不当，《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         
                                    年    月    日






附件11
结婚登记告知单
申请结婚登记当事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前认真阅读下列内容：
一、我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二、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三、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四、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
六、政府倡导和鼓励男女双方自愿接受婚前医学检查，为了您自己、家人和后代的健康，建议您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婚前医学检查。
七、如果当事人有上述不予结婚登记情形或者不具备办理登记的条件，通过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证件、作虚假声明、由他人冒名顶替等领取结婚证，将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严重的将列入失信黑名单。
以上内容请认真阅读，无异议后请签名并按指纹。

当事人：               联系电话            
附件12
离婚登记告知单
申请离婚登记当事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办理离婚登记前认真阅读下列内容：
一、你们双方离婚完全自愿，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或结婚档案，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并承诺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你们双方共同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容完全真实自愿，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协议书系你们自行提供，是你们双方共同确认并协商达成，婚姻登记机关对此只做形式审查，不对具体内容做实质审查，由协议内容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你们双方自行承担。离婚登记完成后，婚姻登记机关不能更改离婚协议内容。如需变更协议书内容，请你们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或公证处办理公证。
三、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四、离婚登记流程为：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自离婚冷静期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申请人从申请离婚到办理离婚登记必须在同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完成。
以上内容请认真阅读，无异议后请签名并按指纹。
当事人：               联系电话            
附件13

婚姻登记个人信用信息风险告知书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 31 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8〕342 号）的相关规定，本婚姻登记处郑重告知如下：
在您申请办理婚姻登记时，不得采取以下行为：一是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二是作无配偶、无直系亲属关系、无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等虚假声明；三是故意隐瞒对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状况，严重损害对方合法权益；四是隐瞒婚史、作出虚假声明等故意骗取婚姻登记证的；五是其他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婚姻登记条例》行为。否则，您的失信行为信息将纳入全国婚姻登记信用信息系统并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此因个人不诚信行为引起的信用惩戒、各类法律责任一律由您个人承担。
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请认真阅读上述告知，无异议后请在下方横线处亲自书写“以上内容已阅知”后签名并按指纹确认。

确认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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